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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是就業標準局局長 (Director of Employment Standards) 根據 2000 年就業標準法案 (Employment Standards Act, 
2000) 第 21.1 節的規定而擬定的。請仔細閱讀本文件，並確保明白您的權利。如果您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勞工廳
(Ministry of Labour)。 
 

以下是安大略省的一般規定，包括  
• 工作時數及  
• 超時工資 

 

每日最高工作時數 
您無須工作超過： 
• 每日 8小時  
或 

• 您的慣常工作日時數（若其超過 8小時 ） 
 
如您選擇更長工作時間，您可以書面形式向僱主表示同意。如果您不想，您無須簽署任何協議。 
 
每週最高工作時數 
您每週的工作時數無須超過 48小時。 
 
如您選擇更長工作時間，您可以書面形式向僱主表示同意。 
 
如您簽署協議，您的僱主必須得到勞工廳就業標準局局長  (Ministry of Labour’s Director of Employment 
Standards) 的批准。如果您不想更長工作時間，您無須簽署任何協議。 
 
如果您書面同意工作超過： 
• 每週 48小時，至最多 60小時 － 只要某些條件符合，您的僱主在向就業標準局局長提出申請 30日後，
僱主就可以要求您開始額外之工作時間。 

• 每週 60 小時  －  您的僱主必須得到就業標準局局長的批准之後，您才可以開始每週工作超過 
60小時。 
 

您的工作時數不能超過就業標準局局長批准的時數，批准的時數可能少於您同意工作的時數。 
 
您的僱主必須在您可以看到的地方，張貼其向就業標準局局長提出的批准申請。如果，以及當您的僱主取得

就業標準局局長的批准後，批准證明必須張貼在您可以看到的地方。 
 
您只要給予僱主兩個星期的書面通知，您就可以取消每日或每週額外工作時數的協議。您的僱主也可以在給

予您合理的通知後取消協議。 
 

根據 2000 年的就業標準
法 (Employment Standards 
Act)，對某些僱員有例外
及特殊的規定。 
 
更多資料，請致電勞工廳

(Ministry of Labour) 的免
費電話 1-800-531-5551。 

僱員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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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時工資 
在您每週的工作時數超過 44小時後，您的僱主需就每額外小時給您至少正常薪酬的 1.5倍（「一倍半」）。
即使您書面同意了每週工作超過 48 小時，您的僱主仍需要在您工作 44 小時後，每一額外小時給您加班 
工資。 
 
您可以書面形式，向僱主表示同意，將您在兩週或更長時間內的超時工作時數來平均計算加班工資。如果您

簽署協議，您的僱主必須得到勞工廳就業標準局局長 (Ministry of Labour’s Director of Employment Standards) 
的批准。如果您不想將超時工作時數平均計算，您無須簽署任何協議。 
 
這些協議必須註明終止日期，並且除非您及您的僱主都同意，否則不能廢除。 
 
加入工會的僱員 

一般來說，如果有工會代表您爭取權益，工會將代表您與僱主達成協議。 
 
休息時間及用膳時間 

您的僱主必須給您至少： 
• 每日連續 11小時的休息時間，一「日」即一個 24小時時段 － 不必一定是一個公曆日。 
• 每個班次之間有 8 小時休息（除非兩個班次加起來的總工作時數不超過 13 小時，或您及僱主已經有書
面同意另有安排）；以及 

• 每工作週有連續 24小時的休息，或每兩個工作週，有連續 48小時的休息。 
 
您必須在工作不超過 5個小時後，得到 30分鐘的用膳時間。您也可以與僱主協議，將這個用膳時間分成兩次
較短的休息時間。 
 
您的權利受到保護 

您的僱主不可因以下情況，對您進行恐嚇、解僱、停職、減薪、及任何方式的懲罰，或威脅您會採取任何這

些行動： 
• 拒絕工作超過每日或每週的最高工作時數； 
• 拒絕簽署工作超過每日或每週的最高工作時數的協議； 
• 拒絕工作多於您同意的額外工作時數；或 
• 您查詢您的 ESA權利。 

 
如果發生這些事情，請與勞工廳 (Ministry of Labour) 聯絡。勞工廳的職員可以幫助您了解您的權益、解答
您的問題，以及對您的投訴進行調查。 
 
備註：如果您有工會代表，而您認為您的權利被侵犯，您應該先與工會代表商討，然後才聯絡勞工廳

(Ministry of Labour)。 
 

聯絡 

• 致電勞工廳就業標準資訊中心 (Ministry of Labour Employment Standards Information Centre)， 
電話：416-326-7160；免費電話：1-800-531-5551；或聽障人士電傳打字機：1-866-567-8893。 

• 前往 ServiceOntari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Centre。 
• 瀏覽 www.labour.gov.on.ca/english/ 網站以取得更多資料，以及以電郵聯絡勞工廳。 


